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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蔬菜生产流通，进一步完善蔬菜生产流通环节价格政

策，浙江省物价局印发了《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价格政

策促进蔬菜生产流通的通知》（浙价办〔2011〕220 号）。现转发

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蔬菜生产过程中的用电价格，按照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执

行。蔬菜加工过程中的用电价格，依据容量大小分别按照大工业

用电或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执行。

二、大型农贸市场用电、蔬菜冷链物流中的冷库用电执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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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工商业用电价格，具体价格调整由用电方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，

供电企业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自审核完成次月起执行。

三、省物价局、省电力工业局《关于农产品加工型农业龙头

企业等用电价格的通知》（浙价商〔2002〕377号）附件一所列省、

部级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，其用电价格可执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

格，其价格调整参照上述第二条执行。

四、各级供电企业要做好大型农贸市场用电、蔬菜冷链物流

中的冷库用电价格政策的宣传工作。

五、执行中如有问题，及时报告省公司营销部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

附件：浙江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价格政策

促进蔬菜生产流通的通知价格政策促进蔬菜生产流通

的通知

主题词： 商业 电价 政策 通知

抄送： 浙江省物价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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